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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四河局中央管在地諮詢小組暨公私協力工作坊」

南分圳(埔崙里)新建箱涵工程 

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壹、 時間：11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貳、 地點：第四河川局 3 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李局長友平                          紀錄：謝光智、洪郁民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略） 

柒、 出席人員意見： 

一、 施月英委員 

(一) 規劃設計階段 

1.請問原本所提四個方案為何，為何要挑選此方案？請說明。 

2.請問溝渠寬度及真正會擾動的施工範圍寬度是多少？ 

3.本計畫工程位於嚴重土壤液化區，請問有關地層下陷對於本案的渠道設計

是否會影響排洪？ 

4.請問本計畫工程南分圳及新建箱涵共同匯入口的閘門，日後如何維護管

理？。 

5.既有溝渠：南分圳的灌溉水質本身就很差，不建議保留灌溉水，畢竟水質

不佳，避免農民誤以為水質很好，錯誤引灌導致農地汙染九除非可以確定

灌溉水質是安全，再放水供灌溉水，否則不建議放水。 

6.箱涵清淤預計每年一次，建議如果豪大雨淤積嚴重，可能等不及一年才清

淤，建議納入即時監測的科技監測設備，監測淤積達清淤值，就提前清淤，

或水質超標就通報環保局或農田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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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本未蓋箱涵的位置現況下方的土方會吸附雨量，請問施作箱涵後透水鋪

面減少，這些多出來水要如何減緩淹水？ 

8.箱涵經過地方有運動設施、人行步道、路燈、水龍頭，請問後續如何處理

及回復？ 

9.樹木移植建議盡可能原地保留不要動，利用較小工程手段施工。 

10.按舊鹿港溪樹木移植或原地保留等，原本樹木存活率約 30%，移植樹木被

過度修剪、移植挾帶土方量太少、空間非常小、陽光不足、乾旱等維護問

題。本計畫工程每棵樹處理費用 3 萬元，看起來是可以細心處理。 

11.箱涵溝渠是否可以規劃開放性溝渠，不是封閉式，方便管理渠道疏濬，增

加入水量、增加透水性等等。 

(二) 生態檢核 

1. 簡報 P.10，當地民眾訪談，照片不是在鹿港，是在山區，訪談對象可能有

誤。 

2. 請問當地居民訪談身分，建議後續針對彰化文史工作者或鹿港社團訪談。 

3. 請提供原始調查資料。 

4. 簡報資料欠缺喬木資料、水域調查。 

5. 本計畫工程有調查到魚類、蛙類、保育類物種，請標示位置。 

6. 本計畫工程有調查到的物種，檢視可能出現的地方，是不在運動公園的地

方，例如蘆葦、巴拉草以及斑龜、澤蛙、小雨蛙、線鯉.等等，都不是環

境現況會出現的地方。 

7. 本計畫工程在施工期及維護期間，對於魚類及蛙類保育類的棲地保全與維

護管理對生態衝擊減輕迴避縮小，請問有哪些措施? 

8. 欠缺夜間生態調查：例如：夜鷹、東亞蝙蝠。 

9. 所有喬木都請掛牌造冊列管，記錄樹種、樹胸徑、喬木的大頭照。 

二、 陳明信委員 

(一) 在簡報中表示，與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鹿港工作站協商後，表示今年

11 月至明年 2 月是農耕斷水期，適合兩處新舊工程的銜接工程施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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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計畫工程的部分河段須跨越建國路，112 年春節長達十天的連假，鹿

港車流遊客甚多，建國路是車流、人流、停車極為繁忙的路段，但是平時

該路段車流不多，而且替代道路極為方便。因此建議該路段，應於開工後，

隨即以封路，全斷面施工為宜，不宜半半施工，縮短施工時程。 

(二) 由於計畫工程預定地施工時程僅有 270 天，對於需要移植的樹木，須

經斷根、移植後再移植回原地，而且需要考慮時宜斷根移植的季節，在如

此短時間內，要有如此需要耗費甚長時間及繁瑣的必要程序，被移植的樹

木存活率勢必非常地低，反而是不適當的做法。因此建議被移植的樹木，

就直接移置適當種植的地點，工程區域內，直接以新植栽的方式處理為宜，

並可節省來回移植的經費。 

(三) 建議主辦機關與圳溝的管理機構協商，應賦予本圳溝的基本生態流量，

以減少水質的污染度，並降低空氣惡臭的情況。 

(四) 由於本計畫工程大部分的工程河段位於運動公園內，請設計單位應事

先規劃施工便道，融入為施工區域範圍內，正式列為施工工項的一部分，

影響範圍一次整體規劃完善。切勿把施工便道的選擇，推給施工廠商，並

視為臨時設施的一部分，如此方可降低對該區域活動的影響。 

(五) 由於該河段位於鹿港運動公園內，需有多元的設施及環境營造。建議

主管機關，對南分圳的水質應謀籌經費，加以改善。改善完妥後，本河段

應可配合環境，以土溝明渠的方式構建，營造更適合活動的水環境。 

三、 林淑玲委員 

(一) 施工期民眾休憩安全性，其揚塵部分所影響的生活層面，需注意其可

能影響到運動場的使用及民眾休憩。 

(二) 建議施工段詳細明列移植的樹種及數量、移植工法及移植的地方，可

詢問附近社區需求加以應用，例如目前東螺溪植物部分有掛牌盤點，接著

註明移除樹木都有做列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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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生態調查資料盤點透過現場空拍發現除了大葉山欖及阿勃勒之外，

還有臺灣欒樹等樹種，且移除 50 多棵的樹木樹徑有超過 20~30 公分，需

注意移植方式。(移植―地方、社區、需求；移植―數量、明確位置) 

(四) 原設計渠道會滿水位的原因？現在新建的幾年後會不會也像現年的

舊渠，滿位現象？剛有看到疏濬清淤，但因為有很多路段都暗渠如何作清

淤？設計時是不是能納入維管、技術或其它的替代方案？ 

四、 王慶豐委員 

(一) 本方案新建箱涵目前所選擇之路線，其考量的原則為何，請加以說明。既

有路段箱涵，未來是共用還是廢除？ 

(二) 本方案所作之水理演算模式，計畫洪水量應確實檢測能滿足規劃報告檢討

之通洪量，尤其本來全部為箱涵，未來可能淤積，減少通洪空間，所以應

適當加高一些出水空間。 

(三) 本計畫起終點 0K+059~0K+324 新設箱涵和政府箱涵渠道如何銜接？相關

高程、坡度為何？應補充相關平面佈置圖及剖面圖，加以說明。 

(四) 本計畫工程，324 公尺全部以箱涵為來設計，未來維護管理才是重點，未

來維護管理如何來辦理？相關維護管道是否有預留規劃？請加以說明。 

(五) 本計畫工程需橫越建國路，交通維持計畫請詳細規劃相關替代路線，尤其

要特別加強夜間照明警示燈，以維交通安全。 

(六) 本計畫箱涵下面打設之排基樁，土壤的承載力未見計算，如何設計基樁的

使用數量？請簡要說明。 

(七) 本計畫起終點之樁號設定，應沿用原上位計劃規劃報告之樁號，不可自行

設立新的樁號，以便比對各樁號的水理狀況與原規劃之差異。 

(八) 本計畫工程會有相當之剩餘土方，剩餘土方已處理，殘值之計算、土方價

格之計算，應預為規劃。 

(九) 工程採行之生態策略或保育原則，請納入補充說明及相關圖說。 

(十) 請補充相關樹木移植位置圖，相關移植規範、地點，請加以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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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本工程範圍用地是否辦理都市更新或非都市更新區域，或是存有文化遺

址，或位於地質敏感區、舊有墳墓區，廢棄物清除，重金屬汙染都可能影

響日後辦理用地及施工期程，建請於設計階段調查清楚。 

(十二) 本計畫工程各項基樁打設，請用低噪音、低震動的施工方式，避免影響

周遭民眾的生活作息。 

五、 魏清水委員 

(一) 開挖過程若遇到遺骸、文物或墓地時，是否有提前規劃堆置場域及法會(例

如：晴雨操場)，要有適度規劃安排。 

(二) 一般樹木的根系通常深入地面下約有 2~3 公尺，而營養土普遍都在地表 1

公尺以下，為讓樹木更容易適應，建議將地表1公尺以下的土適度拿起來，

但因施工範圍不大，如何棄置不需要的廢土，避免造成揚塵問題都需要再

評估考量。 

(三) 施工地點是市區到臺 17 線、61 線主要聯絡道路，需考量揚塵問題，例如：

定時灑水設備；出運廢土時需留意車輛輪胎之清洗，避免造成爭議。 

(四) 為方便日後移植運送，建議可以善用美植袋進行保固，以利工程進行，若

未來發現此地無法種植過多樹木，可將樹木移至東螺溪，增加樹種的存活

率。(於樹種調查時，如楊梅、茄苳、胡楊木、紅仙丹、春不老、破布子、

烏臼、印度紫檀、蒲葵，在海邊種植不易，需考量海邊適應力) 

(五) 是否在舊與新涵洞接軌處，施作一個永久性、重型機具與清淤車輛專用的

地點及施工處。 

六、 許少華委員 

(一) 快速疏洪至下游，在入海之前應說明有沒有考量到下游會不會受影響。 

(二) 水理計算時，有無考量到潮位影響？ 

(三) 箱涵於轉角處，應採用圓滑式的轉彎，避免大角度的陡彎，或者將轉角處

的斷面加寬，以免對上游來水的阻擋。 

(四) 完成後是兩管同時使用，還是某一管會因阻力小而先有水流？ 

(五) 沒看到維護人孔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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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里長反應水溝有惡臭，想加蓋，政府應有所作為。應以長期大面積來規劃

改善水質的方案。 

七、 經濟部水利署 

(一) 南分圳排水支線受下游顏厝橡皮壩影響，水位壅高，縣府配合雨水下水道

規劃成果，改善鹿港運動場段南分圳排水束縮段，立意明確且確符排水需

要，建議敘明推動原由，本署原則支持縣府推動辦理。但改善方式除了採

加蓋箱涵外，是否考慮明渠或運用現地荷花池等低地滯洪方式辦理，建議

再思考。 

(二) 111 年 9 月 19 日地方說明會，有民眾提到 0k+000～0k+＋059，配合下游

水位抬升箱涵，此部分與既有建國路等，如何平順銜接，建請一併考慮。 

(三) 本案採暗渠方式，於既有步道下方辦理以減少施工影響，惟地下管線分佈

情形是否已盤點？如涉管遷可能影響工期及管線使用，需先行聯繫相關單

位並告知民眾，建請縣府優先確認。 

(四) 本案經初步檢核生態敏感區，採迴避方式保留胸徑較大樹木，及移植既有

樹木，工程經費編列 56 棵樹木移植及養護費用，是否已確認具體樹木位

置，建議完成表示避免疏漏。另移植地點已有腹案？有涉及補植？建請先

行確認。另林務局已公告 106 種原生綠化植物且找得到苗種，建議參採利

用。 

八、 張朝恭副局長 

(一) 既有管線及設施遷移費編列一式 30 萬元，其調查內容項目請補充說明。 

(二) 新建箱涵長度 324m，是否還有考量設置人孔規劃以利後續清潔維護。 

(三) 工程設計請考量工程減碳及植栽固碳的措施，含綠色材料的編列。 

(四) 箱涵施工作業期間，請編列完妥的職安措施費用，如：換氣通風設施等，

以維施工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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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 

請彰化縣政府將委員意見納入規劃設計中，考量工程施工在鹿港精華區，

應慎重處理，避免施工時有較多問題產生。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下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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